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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9/2021_2022__E5_86_85_E8

_92_99_E5_8F_A4_E5_c36_49525.htm 司法部定于2006年9月16

、17日举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。现将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有

关事宜公告如下：一、符合以下条件人员，可以报名参加国

家司法考试：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2、拥护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3、具有完全民

事行为能力；4、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

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（户籍在旗

县以及扎兰屯市、丰镇市、赤峰市松山区、鄂尔多斯市东胜

区、乌海市海南区的人员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

律专业专科学历）；5、品行良好。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

员不得报名参加考试：1、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2、

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的；3、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；4、

依照《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八条规定，被

处以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的或被处以终

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A

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以及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

尚未取得高等院校本科以上毕业学历的人员，不得再次报名

参加国家司法考试。三、报名方式为网上预报名并在规定时

间到现场办理确认手续。自治区所有盟市全部开通网上预报

名，报名人员必须于6月10日25日登录司法部网站（网址

：http://www.legalinfo.gov.cn）进行预报名，并在7月1日20日

亲自到户籍所在地盟市司法局指定的报名点办理确认手续。

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和其他持有



香港、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中国公民拟在内蒙古自治

区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，统一到包头市司法局指定的报名点

办理报名手续。四、报名时提交以下材料：1、《2006年国家

司法考试报名表》，该表可从司法部网站下载、打印；2、本

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）原件及复

印件；3、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4、户籍在放宽报名

学历条件地区的人员报名时须持居民户口簿及复印件，报名

表中填写的户籍代码必须与户籍地一致；5、交考试报名费每

人200元。其他事宜向当地报名受理机关咨询（咨询电话：呼

和浩特市司法局：04714979692；包头市司法局：04725102235

；乌海市司法局：04732027815；赤峰市司法局：04768332052

；通辽市司法局：04758212398；鄂尔多斯市司法局

：04778340894；呼伦贝尔市司法局：04708217973；巴彦淖尔

市司法局：04787905929；乌兰察布市司法局：04748320224；

兴安盟司法局：04828227226；锡林郭勒盟司法局

：04798267177；阿拉善盟司法局：04838331643）。 内蒙古自

治区司法厅 二OO六年六月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